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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外办〔2026〕24号

各部门、学院（部）、单位：

根据学校《第六轮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实施方案》（浙外院

〔2026〕27号）文件精神，为有序组织学校第六轮岗位设置与

聘任工作，学校成立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领导小组等组织机构。

经学校研究，现将各组织机构及人员名单公布如下。

一、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

（一）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张环宙、贾文胜

成 员：张 梁、严齐斌、柴改英、包永根、徐 勇、

毛振华、姚 旻、洪 明、傅尧力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人事处（人才办、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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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部）。

（二）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成员单位：组织部（离退休工作处）、人事处（人才办、教

师工作部）、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、研究生院（研究生工作部）、

战略管理处、教务处、科研处、国际交流合作处（港澳台事务

办公室）、公共事务与资产管理处、社会服务与合作处、机关党

委等。

二、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委员会

主 任：贾文胜

委员由分管教学、科研、人事的校领导、校学术委员会成

员代表、学院（部）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有关学科代表组成，

成员一般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。

三、管理和工勤技能岗位聘任委员会

主 任：严齐斌

副 主 任：姚 旻

委员由办公室、组织部（离退休工作处）、人事处（人才办、

教师工作部）、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、公共事务与资产管理处、

机关党委、工会、后勤服务中心等部门负责人、学院（部）党

务主要负责人代表（3—4人）组成。

四、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岗位聘任委员会

主 任：徐 勇

委员由办公室、组织部（离退休工作处）、宣传部、统战部、

人事处（人才办、教师工作部）、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、研究

生院（研究生工作部）、安全保卫部（人民武装部）、机关党委、

团委等部门负责人、学院（部）党务主要负责人代表（3-4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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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成。

五、其他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委员会

主 任：姚 旻

委员由人事处（人才办、教师工作部）、科研处、计划财务

处、审计处、校园建设处、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、图书馆（档

案馆）、实验室管理中心、教育传媒发展中心、后勤服务中心等

职能部门负责人、学院行政主要负责人代表（3-4人）组成。

六、学校岗位聘任工作监督协调小组

主 任：包永根

成员由办公室、纪检监察室、人事处（人才办、教师工作

部）、工会等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。

若上述职务人选发生变化，各组织机构人员名单将自动调

整更替，不再另行审议。

浙江外国语学院办公室

2026年 5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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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外国语学院办公室 2026年 5月 18日印发


